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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利润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约

１０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５９

，

３５８

，

３４７．１６

元

增加约

８８％

基本每股收益 约

1.04

元

0.55

元

二、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大幅增长原因说明

利润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正在销售的“北京像素”项目实现的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

长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一月八日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７６

，

４９４

，

０８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９．９６％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１１

，

７６０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３１８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

３

，

９２０

万

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５

，

６８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１５

，

６８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６

股，公司

总股本变更为

２５

，

０８８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总计

１４８．６

万股限制性股票，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完成授予及股份登记，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５

，

２３６．６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因有两名激励对象离职，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拟回购并注销两名已离职人员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８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完成了该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５

，

２２８．６

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相关股东做出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罗普斯金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铭富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明福及其女儿吴

如珮、吴庭嘉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前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实际控制人吴明福还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三十六个月后，本人

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本人离职六个月内，

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

、 承诺履行情况

经核查，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３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持有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有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

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７６

，

４９４

，

０８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９．９６％

。由于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系本公司董事长吴明福先生，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因此，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

量为

４４

，

１２３

，

５２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７．４９％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为

１

个。

４

、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备注

１

罗普斯金控股有限

公司

１７６

，

４９４

，

０８０ １７６

，

４９４

，

０８０

实际控制人吴明福系本公

司董事长

合计

１７６

，

４９４

，

０８０ １７６

，

４９４

，

０８０

四、其它事项

公司董事会承诺将监督股东罗普斯金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吴明福先生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

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出具如下核查意见：

上述股东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行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股东承诺，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罗普斯金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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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富春江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吴

斌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２６

，

６００

万元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通过上

述议案后实施本次收购的资金支付计划。 公司监事会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就该事项发表了审查意见。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章程

＠

的?案》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标的股份已经完成授予登记，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市，公司股本因此发生

了变动。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就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事宜向董事会授权，其中授权事项第

３

条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的全部事

宜”，第

６

条“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锁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锁申请、

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现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予

以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条款 原章程内容 修改后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２

，

８００

万元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３

，

４００

万元

。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４２

，

８００

万股

。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４３

，

４００

万股

。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

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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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富春环保”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现就收购常州市新

港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港热电”）

７０％

股权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与新港热电自然人股东胡士超、胡九如、朱建峰、张云

飞以及西安航天新能源产业基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结合公司实际

经营情况，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

２６

，

６００

万元收购新港热电

７０％

的股权。 此次收购之前，公司不

持有新港热电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之后，公司将持有新港热电

７０％

股权，新港热电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２

、上述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审批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

了《关于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２６

，

６００

万元收购新港热电

７０％

股权。 公司监事会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审计委员会

已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查意见。 本次收购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

实施资金支付计划。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胡士超，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０２１９５９０２０１１４３０

胡九如，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０２１９８６０６１６３１１８

朱建峰，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０４１９５７１１２９００１１

张云飞，身份证号

３３０４１１１９７８１０１５０４１２

西安航天新能源产业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

注册号：

６１０１３８１０００００３５０

住所：西安市航天基地航天中路

３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逯雁春

注册资本：壹拾亿元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新能源产业及企业投资；企业资产管理；企业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期货投

资咨询）；创业投资管理及咨询服务；企业股权投资及管理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均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的专控、禁止及前置许可项目）

交易对方及交易对方股东，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注册号：

３２０４０７０００００３０５７

住所：常州新北区春江镇圩塘江边化工区

法定代表人：胡士超

注册资本：

６

，

１１９．３０２３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火力发电。一般经营项目：蒸汽生产供应；灰渣、五金、交电、建筑材料、仪器仪

表、公路运输设备及配件的销售。

２

、原股东名称及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胡士超

４

，

９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７４５

２

胡九如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３４２

３

朱建峰

３２０．００００ ５．２２９４

４

张云飞

５０．００００ ０．８１７１

５

西安航天新能源产业基金投资

有限公司

７４９．３０２３ １２．２４４９

合计

６

，

１１９．３０２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

注：本次收购标的为新港热电

７０％

股权，该部分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

及上述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３

、相关财务数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新港热电《审计报告》（天健

审［

２０１２

］

５８２４

号）。 新港热电相关财务数据表（合并后）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

经审计

）

２０１１

年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４０２

，

３４０

，

１６６．０２ ４７１

，

７４９

，

１１２．６７

负债合计

２２２

，

３９９

，

３３７．８９ ３０９

，

９１９

，

２９５．８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７９

，

９４０

，

８２８．１３ １６１

，

８２９

，

８１６．８２

营业收入

２４０

，

６３４

，

２０６．０８ ３４４

，

９２６

，

３０２．０８

营业利润

２４

，

８９８

，

６２４．２２ ４６

，

３０４

，

９７９．７７

净利润

１８

，

１１１

，

０１１．３１ ３４

，

０５９

，

１７８．５３

４

、相关评估情况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新港热电 《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

２０１２

］

５１１

号）。 新港热电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如下：

（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新港热电公司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４１０

，

７７０

，

１５３．２２

元，评估价值

４６２

，

９１２

，

０６２．３８

元，评估增值

５２

，

１４１

，

９０９．１６

元，增值率为

１２．６９％

；

负债账面价值

２３０

，

９２１

，

２２４．４８

元，评估价值

２３０

，

９２１

，

２２４．４８

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１７９

，

８４８

，

９２８．７４

元，评估价值

２３１

，

９９０

，

８３７．９０

元，评估增值

５２

，

１４１

，

９０９．１６

元，增

值率为

２８．９９％

。

（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假设前提条件基础上，采用收益法对新港热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３９０

，

４９５

，

７００．００

元。

（

３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新港热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２３１

，

９９０

，

８３７．９０

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为

３９０

，

４９５

，

７００．００

元，两者相差

１５８

，

５０４

，

８６２．１０

元，差异率为

４０．５９％

。

差异原因主要为：收益法是根据资产未来预期收益按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换算成现值来确定的，其评估

结果中包括企业商誉等不可辨认的资产价值，而资产基础法中未考虑上述资产的价值。

评估人员认为，由于资产基础法固有的特性，是从评估基准日时点的角度，通过对被评估单位的账面资

产及负债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加计来确定企业的股权价值，无法对未记录在账面的企业商誉等资产单独进

行价值评估，其评估结果无法涵盖企业全部资产的价值，且资产基础法以企业单项资产的再取得成本为出

发点，有忽视企业的整体获利能力的可能性；而采用收益法是从企业未来发展的角度，并通过建立在系列假

设模型基础上所进行的预测，综合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时，考虑了各项资产及负债是否在企

业中得到合理充分的利用，其资产及负债的组合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经综合分析，评估人员认为以收

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３９０

，

４９５

，

７００．００

元（大写为人民币叁亿玖仟肆拾玖万伍仟柒

佰元）作为新港热电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主要条款

（

１

）成交金额

富春环保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２６

，

６００

万元，收购胡九如、朱建峰、张云飞以及西安航天新能源产业基

金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全部新港热电股权， 合计占新港热电全部股权的

１９．９２５５％

和收购胡士超持有的

５０．０７４５％

新港热电股权；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合计受让新港热电

７０％

的股权，从而成为新港热电的控股股

东。

（

２

）支付方式和条件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款原则上分三期支付：

第一期股权收购价款支付在股东大会已根据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决议批准本次收购，且协议

约定的相关条件均已满足后的七个工作日内以货币资金方式支付，货币支付金额为股权收购总价的

５０％

。

第二期股权收购价款支付在新港热电原股东就转让股权及相关资产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交割手续的

七个工作日内，且新港热电已按照富春环保内部控制规范要求，修订完成公司章程及相应的各项制度后，货

币支付金额为股权收购总价的

３０％

。

第三期股权收购价款将在本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转让交割手续以及各项法律及行政许可文件、证照全部

变更完成后的七个工作日内支付，且截至第三笔股权收购价款支付日，新港热电的利润、收入、业务、营运、

资产和负债、财务状况及经营环境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更；支付金额为股权收购总价的剩余

２０％

部分。

２

、交易定价依据

公司对新港热电的投资定价，参考了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５１１

号）《资产评估

报告》， 新港热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３９

，

０４９．５７

万元。 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确认

１００％

股权价格为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

７０％

股权对价为

２６

，

６００

万元，本次交易的价格确定为

２６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收购资金的来源

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４

、转让完成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股权转让和收购完成后，富春环保将持有新港热电

７０％

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新的股权结构如

下：

新港热电股权结构图

五、涉及收购的其他安排

１

、股权交割日后，新港热电的董事会成员应由

５

人组成，其中富春环保在新港热电之董事会中推荐

３

位，

胡士超方推荐

２

位，董事长（即新港热电法定代表人）由富春环保推荐的董事担任。

２

、股权交割日后，新港热电的首届管理层人员由改组后的首届董事会重新聘任，其中公司总经理由胡

士超担任，富春环保可推荐常务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以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其余新港热电员工根据聘用

合同继续留用。

３

、在股权交割日后，新港热电将对现有的日常生产经营流程、财务系统、公司管理系统及制度、会计制

度、政策和流程按富春环保的规范治理要求进行修订和完善，并进一步加强执行。

４

、股东方均进一步同意，将促使公司股东会按本合同的内容修订章程。

六、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收购股权的目的

本次收购，旨在进一步推进公司 “拓展循环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战略，使公司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

确立公司的优势地位。凭借资本规模优势，积极展开产业链的横向并购，实现技术、资金、渠道等资源的有效

整合，从而扩大产业规模，丰富产业内涵。本次交易，标志着公司“异地复制”产业发展模式进入成熟阶段，不

仅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实现做大做强的战略发展目标

打下坚实基础。

２

、收购股权对新港热电和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新港热电

７０％

的股权不会影响新港热电正常的生产经营，相反可以通过发挥双方股东各自优

势，进一步增强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并将为双方股东带来长远的效益。 公司将为新港热电在技术研发、生

产管理、资金及渠道拓展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帮助其突破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为未来的高速成长

奠定坚实基础。 同时新港热电可凭借富春环保在垃圾（污泥）焚烧发电方面的经验及资金实力，在条件成熟

的情况下可积极推进常州的污泥焚烧处置项目，不仅推进当地的“节能减排”工作，也为新港热电争取更多

的资源创造有利条件。

富春环保收购新港热电

７０％

股权后，通过合并财务报表，利润将实现大幅增长，同时盈利水平也将进一

步提高。公司依托资本市场，有针对性地进行行业内并购，在原有垃圾（污泥）处置发电和热电联产的基础上

通过横向扩张，向外推广和复制这一绿色、节能、成功的循环经济模式，有效扩大公司的发展空间，增强公司

在行业内影响力。 富春环保“环保

＋

热电”的捆绑发展模式兼具节能环保、资源循环利用的特色，在争取政府

资源、 实现异地扩张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成功收购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的基础

上，成功收购新港热电，公司异地持续扩张的模式将被市场所认知和理解。

七、本次收购存在的风险

１

、经营风险

－

成本效益控制

富春环保及新港热电的主要原材料均为煤炭，其运营成本主要是煤炭消耗成本。据公司测算，公司煤炭

消耗成本占运营成本的

８０％

左右，因此煤炭采购价格的大幅变动将直接导致热电联产企业的运营成本出现

大幅变动。 另一方面，由于电价受到政府的管制，不能随煤炭原料价格变动进行调整。 尤其是在煤炭价格大

幅上涨的时候，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２

、环保风险

－

环保标准提高

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新港热电将依法执行更为严格的环保控制标准，烟气除尘、脱硫、脱汞等方

面的深化改造，一定程度会影响现有系统正常运行及追加资本的较大投入。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示范

工业园区，环保运行成本将越来越高。 企业内部清洁生产、节能降耗工作需要，技改资金投入将逐步加

大。

３

、下游企业经营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供热对象为常州市新北区滨江工业区内的化工企业，根据现有经营状况统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公司供热企业平均热负荷约为

１８０

蒸吨

／

小时左右。 若常州市新北区滨江工业区的相关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

整，或者下游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宏观经济环境及行业周期性波动、生产工艺调整或者生产事故影响，而导致

对热负荷需求的显著下滑，均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八、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

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８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有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交易定价依据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由交易双方协

商确定，定价客观、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本次交易。

九、独立董事意见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取得我们的事前认可。 此项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会议的表决和决

议程序合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收购新港热电

７０％

股权有助于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交易定价依据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客观、公允、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此项交易，并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独立意

见》；

４

、《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收购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审查意见》；

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５８２４

号《审

计报告》；

６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５１１

号《评估

报告》；

７

、《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股权之股权转让合

同》。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９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省富阳市江滨东大道

１３８

号）七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洪波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一致认为：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有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 交易定价依据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由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客观、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

法、合规。 我们同意本次交易。

本议案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９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开始

３

、会议地点：浙江省富阳市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富阳市江滨东大道

１３８

号）八楼会议

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１５

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自然人股东应本人亲自出席股东大会，本人不能出席的，

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

席。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的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００１

号《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行

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股

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浙江省富阳市灵桥镇春永路

１８８

号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胡斌

电 话：

０５７１－６３５５３７７９

传 真：

０５７１－６３５５３７８９

联系地址：浙江省富阳市灵桥镇春永路

１８８

号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３１１４１８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

的意愿表决。

一、审议《关于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3

年

1

月

9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206

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

2013-001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香港全资子公司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10

月

24

日，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

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10

月

2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关于投资设

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近日，经有关部门核准，该全资子公司已完成注册登记工作，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

、公司名称：海利得（香港）有限公司

HALEAD (H.K.)CO.,LIMITED

2

、经营范围：涤纶工业长丝、灯箱布、帘子布、

PVC

膜、

PTA

、

MEG

的进出口贸易、对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投资、技术咨询服务。

3

、地 址：

RM 1401,14/F WORLD COMMERCE

CTR HARBOUR CITY 7-11 CANTON

RD TST KLN

HONG KONG

4

、登记证号：

60808874-000-12-12-3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206

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

2013-002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1

月

8

日（星期二）下午

2

：

00

3

、会议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

月

4

日（星期五）

4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黄立新先生

5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区新民路

18

号公司会议室

6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表人

7

名，分别是：股东黄立新、张悦翔、吕佩芬、王国松、姚桂

松、王静芳，股东高利民、高王伟授权委托黄立新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股东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授

权委托孟宏亮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股东宋祖英、高雪坤、高宇授权委托股东姚桂松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

股东黄卫书、葛骏敏授权委托股东吕佩芬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股东挪威中央银行、新光投信株式会社

－

中

国本土股票母基金

NO.1

授权委托股东吕佩芬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上述股东代表股份总数

251,130,971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47,580,500

股的

56.1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

所律师金臻、吴婧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总部大楼的议案》

具体内容：项目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为

15,826

平方米，使用年限

40

年，用地性质为商办用地，已取得

《国有土地使用证》（海国用

2011

第

05041

号）。 项目的用途为：企业总部办公大楼及酒店。 项目总建筑面

积为

62,976

平方米，其中总部办公大楼建筑面积

4,530

平方米，酒店建筑面积

38,2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

积为

20,246

平方米。 项目投资估算约

35,000

万元人民币，投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建设周期约二

年半。

表决结果：同意

251,130,97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2013-001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

2013

年意向性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风险提示

1

、本次签订的销售合同，属于各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

2

、意向性销售合同的付诸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包括但不限于各方履约能力、市场情况、政策和法律等方

面因素。

二、销售合同概况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6

日至

1

月

9

日召开

2013

年全球

VIP

客户

年会。 会议期间，公司将分批次与主要经销商协商签订

2013

年全年销售合同。

截止

2013

年

1

月

7

日， 公司与主要经销商达成销售意向约

13.2

万架钢琴， 实际签订的销售合同约为

4.4

万

架。

2013

年

1

月

8

日、

2013

年

1

月

9

日，公司还将继续和经销商签订销售合同。 待年会结束后，公司将披露本次签

订销售意向性合同的整体情况。

本销售合同属于公司与经销商签订的销售意向性合同，具体销售时间、品种和数量以经销商的发货清单

为准，经销商的发货清单将根据市场变动情况而定，具体结算金额以公司开具的发票为准。

2012

年

2

月公司订货会期间达成销售意向约

11.5

万架钢琴，签订的销售合同为

5.2

万架，当年达成实际销

售数量为

12.8

万架，即实际销售情况将根据市场变动情况调整。

三、销售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销售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制定全年的生产经营计划， 销售合同的实际履行将对公司业绩发挥积极的

作用。

四、其他

该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在销售合同履行过程中若有需公告事项，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8

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3-01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

证监许可

[2013]3

号

"

《关于核准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批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468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本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

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本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为陶欣、刘灏。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一、发行人：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利、白静

电话：

0755-26993098

传真：

0755-26993313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陶欣、刘灏、张晶

电 话：

010-85120190

传 真：

010-85120211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024

、

200024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

B

公告编号：【

CMPD

】

2013－002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

年

1

月

7

日，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云南招商城投房地产有限公司通过挂牌出让方式，竞得昆

明市官渡区编号为

KCGD2012-23-A11

、

A15

两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地块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宗地位置

上述地块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六甲街道办事处，南面、西面为滇池。

二、主要规划指标

KCGD2012-23-A11

号地块占地面积为

138,285

平米，

1＜

容积率

≤1.6

；

KCGD2012-23-A15

号地块占地

面积为

55,595

平米，

1＜

容积率

≤1.7

；上述地块土地用途均为城镇住宅用地，使用年限均为

70

年。

三、土地价款

上述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87,246

万元。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2013-001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短期融资券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拟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

90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具

体内容见

2012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日前，公司接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2012

年

12

月

31

日发出的（中市协注［

2012

］

CP430

号）《接受注

册通知书》，核定本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90

亿元，注册额度自上述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647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1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接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东戚建萍函，该股东于

2013

年

1

月

7

日将所持有本公

司的

14,864,000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质押给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上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7

日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戚建萍持有公司股份

63,962,800

股， 全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867％

；共质押的公司股份

57,374,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967％

。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